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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议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子公司浙江月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现金分红议案》、《关于申请修改拟申请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

案》、《关于要求董事会厘清公司第一大股东代持他人股份的情况并予以公告的议

案》及《关于要求董事会行使职权撤销全资子公司对创始股东赵岳星返还 1000 

万诉讼的议案》等四个议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 29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6,849,3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 88.2554%。 

 

二、审议未通过议案情况 

（一）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现金分红议案》 

1.议案内容 

在公司终止挂牌之际，为保护投资者合理回报，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规定，拟提请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利润分配预案：根据公

司 2020 年 8 月 25 日发布的《月旭科技：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62,644,024.19 元，拟提请公司

以可供分配利润 30%即金额 18,793,207.257 元，现有总股本 19,091,628.00 股

为基数，进行一次性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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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70,1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1%；反

对股数 13,579,21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9%；弃权股数

10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4.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召开的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等相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否决上述议案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5.否决原因： 

公司于 2020年 3 月 31日披露的《利润分配制度》第九条对公司现金分红条

件和比例有了明确的规定：“公司在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且不存在

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现金方式

分配股利。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公司是否进行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以及每

次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占母公司经审计财务报表可分配利润的比例须由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企业若想以现金的形式分配利润，就必须考虑现金的支付能力。目前，公司

持有货币资金等共计 1700 万左右，并且公司今年对外投资了三家子公司并购置

了土地，需要大量的资金流支撑公司的运行。由于公司还在上升和扩展期，现有

的现金支付能力不足以进行利润分配。 

再者，议案中所提到的可供分配利润公司合计 62,644,024.19元来源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系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与“公司是否进行现金方式分配利

润以及每次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占母公司经审计财务报表可分配利润的比例须

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要求的经审计财务报表不符。 

为保证一定量的流动资金以确保公司维持正常运营，故本次股东大会否决该

项议案。 

（二）审议未通过《关于申请修改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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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1）拟提议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

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公告》中的“回购价格原则上为不低于异议股东取

得公司股份时的成本价格，具体回购价格及方式以双方协商确定为准。”修改为

“每股股票回购价格原则上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与异议股东购买时

的成本价两者孰高为准。”  

（2）对于董事会提议的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中的其他限制条款，拟提出以下

修改意见：  

对于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中对于回购对象的“未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的认定

不能以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的主观认定，需提供法律依据，以避免由于大股东或

管理层的权利滥用造成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受损。对于部分股东的股票账户存在

资金账户因为涉及民事诉讼被法院冻结的情况，只要其股票交易账户未冻结，而

且其愿意卖出股份，交易可以执行，没有必要限制其被回购的权益。 

2.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820,1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4%；反对股数 13,579,21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59%；

弃权股数 45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 

3.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4.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召开的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等相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否决上述议案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5.否决原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充分讨论与认真审议，以同意股数

13,679,21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19%通过《关于拟申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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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的议案》，

该议案得以通过说明议案内容已得到大部分股东认可，因而未就本议案《关于申

请修改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对异议股东权益

保护措施的议案》达成一致意见，上述议案未通过。 

（三）审议未通过《关于要求董事会厘清公司第一大股东代持他人股份的

情况并予以公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拟提议董事会厘清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股权代持情况并对实际情况予以公告，

同时提议董事会聘请独立的律师事务所对相关事宜进行调查和发布法律意见。 

2.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2,820,18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3%；反对股数 6,685,953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5%；

弃权股数 45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 

3.回避表决情况：第一大股东屠炳芳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需回避表决。 

4.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召开的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等相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否决上述议案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5.否决原因： 

公司第一大股东屠炳芳代持情况早在 2017 年就被赵岳星提起，并且屠炳芳

与第三人谢亮锋分别签署了确认函，表示月旭科技的股份属屠炳芳本人所有，不

存在代持现象。具体情况如下： 

2017 年 7 月 14 日，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赵岳星提交

的《关于提请罢免屠炳芳董事职务的议案》，议案主要以屠炳芳代持及其他事务

为由要求罢免屠炳芳董事职务。 

2017 年 8月 31日，赵岳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公

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017 年 10 月 19 日，屠炳芳签署确认函，表示“本人持有的月旭科技的股

份均为本人出资，不存在委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持股等情况，不存在权益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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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或潜在权益纠纷。”同日，谢亮锋签署确认函，表示：“本人未以任何形式持有

月旭科技股份，公司股东屠炳芳先生所持股权的投资并非由本人出资，不存在委

托持股、委托投资、信托持股等情况，亦不存在权益纠纷或潜在权益纠纷。”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以上决议纠纷案件作出

判决，驳回原告赵岳星的诉讼请求。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未就上述议案

达成一致意见，上述议案未通过。 

（四）审议未通过《关于要求董事会行使职权撤销全资子公司对创始股东

赵岳星返还 1000 万诉讼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拟提议股东大会要求董事会行使职权，责令全资子公司浙江月旭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撤销对创始股东赵岳星的诉讼，并停止所有侵犯创始股东赵岳星利益的行

为。 

2.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0,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反对股数 13,579,21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9%；

弃权股数 350,000，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9%。 

3.回避表决情况：根据《章程》规定，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

系的，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另有规定和全体股东均为关联方的除

外。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会议期间，该议案关联

股东 ZHAO EUGENE YUEXING（赵岳星）赵岳星及其亲属赵彩珠、LI XU 经提醒需

回避表决而未回避表决并投了赞成票，因此该议案剔除无效表决票 2,820,180

股。 

4.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召开的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等相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否决上述议案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5.否决原因： 

公司子公司浙江月旭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和 2014 年 1 月合计收到杭州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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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民币 1,000万元，浙江月旭公司收到杭州寿昌公司的资金后，时任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的赵岳星指示浙江月旭公司于收到杭州寿昌公司资金当月以转

账支票形式将资金支付至其个人账户。浙江月旭公司将 1,000万元支付给赵岳星

时无相关协议。2015 年 4月，杭州寿昌公司向浙江月旭公司出具《说明》，赵岳

星本人亦在杭州寿昌公司出具的《说明》上签字予以确认。因上述款项系由浙江

月旭转账至赵岳星本人，故由浙江月旭提起了诉讼。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未就上述议案达成一致意见，

上述议案未通过。 

 

三、备查文件 

《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2日 


